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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豬性能檢定規章  條文修正對照表 
 

修訂日期：105.7.20 

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

 
柒、拍賣 
 
一、檢定結束後，完檢公豬指數

達 100以上者公開拍賣，底價
由檢定單位依據本會種豬產
業效率提升小組決定之。指數
未達 100 者由檢定站代為淘
汰（公豬先以藥劑注射去
勢），其價款屬原畜主所有。 

 

 
柒、拍賣 
 
一、檢定結束後，完檢公豬指數

達 100以上者公開拍賣，底價
由檢定單位依據本會種豬產
業效率提升小組決定之。指數
90 以上未達 100 者，得通知
畜主領回，若畜主不願領回
者，與指數未達 90 者由檢定
站代為淘汰（公豬先以藥劑注
射去勢），其價款屬原畜主所
有。 

 

 
原條文刪除之文字如
下標線者；增列文字如
修正後條文之粗體下
標線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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